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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牙醫師之專科分

科如下： 

 一、口腔顎面外科。 

 二、口腔病理科。 

 三、齒顎矯正科。 

 四、牙周病科。 

 五、兒童牙科。 

 六、牙髓病科。 

 七、贋復補綴牙科。 

 八、牙體復形科。 

 九、家庭牙醫科。 

 十、特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科。 

第四條 牙醫師之專科分

科如下： 

 一、口腔顎面外科。 

 二、口腔病理科。 

 三、齒顎矯正科。 

一、現行衛生福利部認定

之牙醫師專科，僅有口

腔顎面外科、口腔病理

科及齒顎矯正科等三

項專科，其餘專科係由

各牙醫師專科醫學會

自行核發牙醫師專科

證書，易導致審查標準

不一，牙醫師素質難以

衡量之情事。 

二、考量牙科醫療技術及

牙醫教育所需，九十六

年一月九日行政院衛

生署第二屆第七次口

腔醫學委員會議決

議，除現行三項牙醫師

專科之外，增列「牙周

病科」、「兒童牙科」、

「牙髓病科」、「贋復補

綴牙科」、「牙體復形

科」及「家庭牙醫科」；

另衛生福利部一百零

六年二月八日舉辦之

「牙醫專科醫師制度

發展座談會」，會中決

議參照國際趨勢，納入

「特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科」，總計增列七項

牙醫師專科。 

三、本次增列之專科，業經

第七屆衛生福利部口

腔醫學委員會邀集各

相關領域學會及機構

充分討論後取得共

識，爰增列本辦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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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四款至第十款等

七項牙醫師專科。 

 


